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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20-005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合同纠纷和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郑州莱士与深圳熹丰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就广

仁药业股权转让余款债务清偿进行和解，和解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2、公司此前已针对本协议项下的债权计提了部分坏账损失，本次和解方案

的实施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莱士”、“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合同纠纷和解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

公司（“郑州莱士”）与深圳市熹丰佳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熹丰”）就股权转

让合同中剩余的转让价款履行事宜达成和解。公司于近日收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郑州中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2019）豫 01民初 1748号），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概述 

郑州莱士与深圳熹丰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签署《湖北广仁药业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协议》（下称“《股权转让协议》”），郑州莱士将所持有的湖北广仁药业有限

公司（“广仁药业”）100%股权及对其债权债务以合计 23,800 万元转让给深圳熹

丰。为担保《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深圳熹丰将广仁药业 100%的股权质押给

郑州莱士。（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3 日对外披露的 2017-042-《关于全资子公



2 

 

司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深圳熹丰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郑州莱士支付首笔转让价款

12,138 万元，剩余 11,662 万元尚未支付。为维护合法权益，郑州莱士多次向深

圳熹丰催收，并于 2019 年 7 月就上述剩余转让款项的支付起诉至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郑州中院”），郑州中院已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立案（案件受理通知书：

（2019）豫 01 民初 1748 号），在人民法院的主持和引导下，本着互谅互让的原

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剩余转让价款履行事宜达成和解。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收到郑州中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2019）豫 01 民初 1748 号）。 

 

二、和解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熹丰佳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8LNW70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四路泰然科技园 213 栋六层

6D-86 

法定代表人：何小玲 

深圳熹丰不属于公司关联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和解协议》及《民事调解书》的主要内容 

经郑州中院主持调解，郑州莱士与深圳熹丰就相关事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熹丰佳业投资有限公司 

（一）考虑到目前广仁药业的经营情况和现状，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应

付甲方的剩余转让款由人民币 11,662 万元调减为人民币 6,000 万元，如乙方能够

严格履行本和解协议，甲方则豁免乙方依据原协议所产生的全部违约金、滞纳金

等。 

（二）乙方应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1,000 万元，并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向甲方支付完毕剩余全部款项（人民币 5,000 万元）。 

（三）乙方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完全部款项（人民币 6,000 万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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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同意配合乙方将广仁药业的股权解除质押。 

（四）甲方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收到乙方支付的全部转让款后五个工作日

内，甲方应向广仁药业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债权转让自通知送达广仁药业之日起

生效。 

（五）甲乙双方就本案件各自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由双方各自

承担。 

（六）若乙方未能按照本和解协议第二条的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支付款项，则

乙方构成严重违约，乙方仍应按照原协议（双方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签署《湖北

广仁药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金额向甲方支付剩余转让款和承担违

约责任（已支付的可进行扣除）直至付清剩余款项；若乙方按照本和解协议的约

定付款后，甲方拒不配合乙方办理相应部分股权的解除质押手续的，则甲方应向

乙方承担延期办理的违约责任。 

（七）和解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后成立，经上海莱士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郑州中院已对上述和解协议出具《民事调解书》，认为上述协议内容，符合

有关法律规定，予以确认。 

由于双方领取《民事调解书》时已临近乙方按照和解协议约定的支付第一笔

款项的时间且和解协议中约定需经上海莱士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因此，本次

和解事项经上海莱士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督促乙方尽快支付相关款项。 

 

四、本次和解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和解事项的达成及顺利实施有利于一揽子解决郑州莱士与相关方的债

权债务纠纷。公司此前已针对本和解事项下的债权计提了部分坏账损失，本次和

解方案的实施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揭示 

1、本和解事项为双方在人民法院的主持和引导下，就债权债务的解决达成

的一致协议，郑州中院已就本次和解方案出具《民事调解书》，但和解方案能否

最终完全实施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及时披露相关

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和解方案的实施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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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债权和解事项的达成，有利于一揽子解决郑州莱士与相

关方的债权债务纠纷，本次债权和解如能顺利实施，将有效降低公司应收账款坏

账风险。本次和解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同意郑州莱士本次

债权和解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民事调解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 


